附件一

房屋建筑工程初步设计（含概算）审批

办理材料：   

建设单位审查申请（红头文件）；    

建设项目立项（核准、备案）文件；   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规划意见；  

涉及环保、文物保护、风景名胜等特殊项目时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；   

勘察设计合同；   

勘察、设计单位（含省外勘察设计企业）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和项目负责人承诺书；   

勘察设计企业资质复印件（含省外勘察设计企业入滇信息登记证)；   

（八）初步设计图纸、说明、勘察报告等文件（含概算）   

图纸和说明装订在一起时：初步设计文本5套、概算两套、勘察报告1套，以上文件电子版一套。   

图纸和说明分开装订时：初步设计文本5套、图纸各专业1套、概算两套、勘察报告1套，以上文件电子版一套。  

相关办事流程、登记表格在“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”下载。办理地址：芒市芒罕路32号，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一楼建管科，电话：0692-2130371
会议事项：   

确定初步设计审查会议时间后，由建设单位负责落实会议地点。   

设计单位需提前准备初步设计汇报提纲和PPT，PPT必须简明，以图片为主。设计单位应至少提前半小时到达会场准备投影等事项。   

初步设计审查会议中，设计单位安排一位设计负责人进行综合汇报，各专业负责人仅回答专家组询问，不再单独汇报。设计负责人应对照PPT汇报大纲，对初步设计重点、难点问题进行汇报，不得照本宣科读设计说明。   

勘察报告、初步设计文件签章的勘察项目负责人、设计项目负责人及各专业负责人必须参加会议。   

会议成立由建筑、结构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、概算、勘察等专家组成的初步设计审查专家组，技术性审查由专家组组长主持进行，审查讨论完成后进行专家组合议，形成专家组意见。主持单位依据专家组意见确定审查结论。 

办理流程：   

申请。建设单位住建局提交申报材料。   

（二）受理。审批机关应在接到初步设计审批申请报告后3个工作日内确定工程是否具备审查条件以及具体的审查时间、办法。如不具备审查条件，审批机关应向业主单位说明其原因，并提出明确要求。   

评审。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评审。   

下达批复。住建局在5个工作日内对通过专家评审的初步设计项目下达批复文件。勘察设计单位修改初步设计文件时间不计审批时间内。

相关办事流程、登记表格在“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”下载。办理地址：芒市芒罕路32号，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一楼建管科，电话：0692-2130371
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申请表
	项目名称 
	

	项目地址 
	

	申请人 
	

	联系人 
	
	联系电话 
	

	工程性质 
	□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工程建设项目 

□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家融资的工程建设项目 

□集体经济组织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 

□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 

□私营或外商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 

□其他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
	建设规模 
	
	总投资（万元） 
	

	资金来源 
	
	建筑高度（m） 
	

	设计单位 
	
	设计资质等级 
	

	勘察单位 
	
	勘察资质等级 
	

	报送材料 

	1.审查申请，有关的政策性文件 

	2.初步设计文件（说明5套、概算2套、图纸各专业1套、计算书等、）（附电子版） 

	3.达到初步设计深度的勘察报告（附电子版） 

	4.其他文件 


